
法院：传媒公司赔偿
拍摄费用并支付利息

三亚城郊法院认为，原告小丽与被告
星某传媒公司，依法形成定作合同关系。
因被告违约，致使原告拍摄婚纱照的目的
不能实现，原告已经解除合同，并将婚纱
摄影产品退回给被告，被告应当向原告退
回拍摄费用，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关于额外支付原告婚姻筹备费。被
告延迟交付婚纱照片，致使原告承担了额
外的婚礼费用，但原告出具的《收据》不能
证明是由于被告迟延交付产品造成婚礼
费用的增加，两者之间不具有关联性，对
原告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逾期交
付照片给原告的婚礼造成了影响，该照片
具有人格和纪念意义，但本案系合同纠
纷，非侵权纠纷，因此原告请求被告支付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
院不予支持。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星某
传媒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原告小丽支付拍摄费用9049
元和利息，并驳回原告小丽的其他诉讼
请求。

海南新闻 Hainan News 72020年9月1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 程偲 邹宇 校对 / 陈正付

2日中午，张女士入院第二天
突感下腹剧烈疼痛，直冒冷汗，四
肢发软。妇科副主任陈燕娥了解
病情并查看患者后，当机立断，指
示立刻进行腹腔镜手术。

当天下午2点，张女士被紧
急送入手术室。陈燕娥带领妇科
团队在全麻下为张女士进行了单
孔腹腔镜手术。陈燕娥表示，手
术发现，张女士的左侧卵巢肿大
约20×18cm，蒂部扭转180度。
他们妇科团队使用腹腔镜，在其
脐部小孔下将卵巢肿瘤从正常组
织解剖出来。

陈燕娥回忆，手术中，她从张

女士的卵巢囊肿里吸出粘稠囊液
约 2400 毫升，并完整将肿瘤切
除，手术用时仅40分钟，出血20
毫升。

当天，张女士醒来发现自己隆
起的腹部已经扁平，肚皮上也找不
到任何伤口，只有肚脐眼贴了一个
创口贴，她觉得挺不可思议的：“真
的挺神奇，我肚子上也看不到切
口，肚子也瘪下去了！”

据陈燕娥介绍，经脐单孔腹腔
镜技术是传统腹腔镜手术由四孔、
三孔、两孔改为一孔后，角度变为
零。其优势在于微创、安全、经济、
美观、术后少疼痛、恢复快等特性。

记者了解到，9月1日，一位
张姓女士来到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妇科就诊。医生看到，她的腹部
明显隆起，像是怀孕7个多月的
孕妇。

张女士向医生出示了B超
单，诊断结果为左侧附件区有一
囊性包块回声大小约194mm×
191mm，以囊性为主内见网状分
隔不除外囊腺瘤。超声提示：左
侧附件区囊性包块（性质待定），
不排除囊腺瘤。

医生看完B超单后，详细询
问了张女士的病史。张女士告诉
医生，这几年她未定期进行妇科

检查，近期因腹部明显隆起，起初
还以为是发了福，不曾想，做了B
超才发现腹部居然长了一个肿
瘤。

张女士随后进行了妇科检
查，结果为盆腹腔可触及一巨大
包块，上缘达脐与剑突之间，两侧
达腋前线，疑似患有卵巢巨大肿
瘤。

随即医生安排张女士入院
观察，妇科主任葛菲组织科内讨
论，最终诊断结果为卵巢巨大肿
瘤，患者完善相关检查后，院方
决定将为她择期进行腹腔镜手
术。

医生及时为突发剧痛患者手术抢救

腹部隆起，做完B超发现是肿瘤

肚子莫名变大如怀孕 一查竟是肿瘤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成功抢救一名巨大卵巢肿瘤患者

卵巢肿瘤
陈燕娥介绍，卵巢肿瘤是常见的

女性生殖器官肿瘤，可发生于任何年
龄，同时卵巢恶性肿瘤也是妇科常见
的三大肿瘤之一。由于卵巢位于盆腔
深部，早期病变不易发现，随着病情发
展，可逐渐出现腹胀、腹痛、盆腔包块，
不规则阴道出血等症状。

临床上医生可根据患者的年龄、
临床症状、卵巢肿瘤的类型和大小，选
择不同的治疗方法。如卵巢囊肿直径
小于5cm，无任何症状，可定期观察；如
囊肿持续存在或增大、有恶变的风险
（如绝经后妇女出现卵巢囊肿），发生
破裂、扭转时，需手术治疗。建议广大
女性朋友每年定期行妇科体检，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

Tips

手术施行中手术施行中
医生为手术做准备医生为手术做准备

本报讯 近日，海口市妇幼保
健院成功抢救了一名卵巢肿瘤患
者。该院多科室严谨配合，妇科陈
燕娥医生带领团队紧张施行手术，
经精准抢救和治疗，成功切除卵巢
肿瘤，患者最终转危为安。

见习记者 林道亨 文/图

婚纱照晚于婚礼 3天寄
达，女子拒收

2019年2月20日，小丽在星某传媒公司咨询
婚纱照拍摄相关事宜。同日，潘某（星某传媒公司
法定代表人）以微信方式向小丽发送《婚纱摄影预
定合同（网络）》电子版。小丽根据该合同选择了

“6199+1000（道具费）”西岛套系产品。后小丽分
别于2月21日、2月24日向潘某微信转账2000元、
5199元。2月25日，星某传媒公司完成了前期拍
摄工作。2月26日，小丽加选后期精修项目，并向
潘某支付费用1850元。以上费用共计9049元。

因小丽拍摄婚纱照是为了婚礼做准备，故要求
星某传媒公司于婚礼前将照片成品送到婚礼举办
地点：贵州省贵阳市××区。

小丽婚礼于2019年5月1日举行，星某传媒公
司于2019年 5月 4日将照片成品邮寄到指定地
点。因该照片到达时间晚于婚礼举办时间，小丽当
即拒收快递。据快递邮寄单显示，该照片成品已退
回星某传媒公司。

□记者 畅凯 通讯员 白瑛奇

本报讯 9月 8日，三亚市公安
局天涯分局育才派出所破获1起盗
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追回公
猪1头。

9月6日23时许，育才派出所接
到群众被盗2头公猪警情，所长组织
警力询问情况。经了解，受害人驾
驶箱式货车拉载一车家猪到保国农
场，其清点少了2头用于配种、重约
400斤、价值2万元的公猪。在运输
过程中，曾有人骑乘2辆摩托车在某
路段行驶在受害人货车前，致使受
害人车速放缓。

民警对现场及周边走访排查。9
月8日，育才派出所获得1条线索，有
人于7日晚在某村集市上售卖与受害
人被盗公猪外形特征极为相似的猪
肉。经摸排，警方锁定其中4名嫌疑

人并成功抓捕，追回1头被盗公猪。
经查，犯罪嫌疑人蓝某、蓝某

良、董某明于9月6日晚在蓝某家吃
夜宵。其间，蓝某看到1辆箱式货车
拉载一车家猪路过动歪心，伙同蓝
某良、董某明、董某安等其他6名嫌
疑人（3 人在逃）分工协作实施盗
窃。其中，2人负责故意开车占道，
迫使货车速度减慢，1人爬车负责将
2头公猪驱赶下车，3人负责看管被
盗公猪，1人负责运猪回家圈放。9
月7日，7名嫌疑人将其中1头公猪
宰杀吃肉喝酒，多余猪肉拿到集市
上以 25 元/斤的价格销赃，获利
2200元，蓝某分赃700元，其余6人
每人分赃250元，2200元赃款被嫌
疑人挥霍一空。

目前，蓝某、蓝某良、董某明、董
某安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
步办理中。

本报讯 一女子为筹备婚礼，从贵州到三亚拍
婚纱照，与商家约定婚礼前将照片成品寄到婚礼举
办地点，但婚纱照却在婚礼举办后3天才寄到。为
此，该女子状告三亚一传媒公司，并要求该公司赔偿
拍摄费用、额外支付其婚姻筹备费以及精神损失费
等。三亚城郊法院依法审理该案。 记者 吴佳穗

三亚

贵州一女子到三亚拍婚纱照为婚礼作准备

婚礼结束3天照片才送到
货车行驶在路上

窃贼爬上车偷走2头猪


